2016年研究生奖学金申请通知
各位研究生同学：

2016年研究生各类奖学金现开始接受同学们申请。在申请前请同学们仔细阅读研究生奖学金申请通知。本次开放申请的奖学金包括学业奖学金（2015级硕士及硕博连读研究生、2014级硕士研究生）、国家奖学金、各类计划内奖学金（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社会工作奖、三助工作奖、先进班集体）、计划外奖学金（成思危名誉校长、东岳-天鼎、赢创德固赛、陶氏化学等，详见教育管理系统）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1.本次奖学金申请面向对象：在正常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，超出正常学制的研究生不具备此次申请计划内奖学金、国家奖学金、计划外奖学金（除东岳-天鼎奖学金）参评资格。
2. 请同学们于9月23日至9月30日间，登陆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，在“可申请奖学金查询”模块中，可以了解各奖项对学院、专业、年级以及层次等要求，然后申报奖项、打印出系统生成的《申请表》，并附上证明材料（科研成果务请按申请表中的顺序按序排列，每份《申请表》都需要附一份证明材料），经导师签字确认同意后在9月30日上午11点前交到实验三楼120室给张老师，联系电话64253765。
对《申请表》的说明：《申请表》中科研成果的录入严格按照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的设定进行，在打印前禁止修改系统生成的《申请表》。
3. 研究生科研成果简要规范如下：
（1）本次申报奖学金研究生获得各类科研成果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，9月30日之后不接收任何科研成果补充材料。
（2）学术论文，必须以“华东理工大学”为第一署名单位，且本人作为第一作者，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、本人为第二作者。研究生已发表的论文只需提供期刊封面、论文的首页复印件，论文首页导师签字并注明影响因子；已录用论文需提供录用函、论文的首页复印件并请导师在录用函上签字确认；
（3）会议论文（除信息学科外）不作为评奖依据；
（4）专利成果必须已取得公开号，只取得申请号不作为评奖依据；
（5）科研成果须是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内取得；
（6）曾作为获奖依据的科研成果，不能在申请同类奖项时重复使用。奖学金类型分为：国家奖学金、计划内奖学金、计划外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高水平期刊论文奖。同一年度可同时申请各类奖项，但获得奖励类计划内奖项（国家奖学金、高水平期刊论文奖）、计划外奖项时，荣誉可兼得，奖金实行就高、不重复发放原则。
4. 学业奖学金申请仅针对2015级硕士及硕博连读研究生、2014级硕士研究生。每一名研究生都必须在网上提交申请，否则无法获得学业奖学金。申请几等对最后评选结果没有任何影响。系统申请后，如有评审办法附表中出现的科研成果或获奖附加分，需提交相应证明材料（论文封面、首页需注明影响因子、成果类型并请导师签字或获奖证书复印件），在9月30日上午11点前交到实验三楼120室。如无加分材料系统提交申请即可，无需提交纸质材料。
另：满足培养方案要求后有多余学分，需要计算成绩时删除课程的同学请带着培养方案和打印好的课程表，于9月27日工作时间到实验三楼120室确认修改。
5. 研究生申请奖学金过程中若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学校视情节轻重取消其本年度的评奖资格直至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其他奖学金评定的详细依据请参见《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奖励条例》、《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学费及奖、助学体系设置方案（试行）》。
附：化学院2016年已获计划外奖学金研究生名单（以下同学不能再参与其他计划外奖学金的评选）

	奖项
	评选方式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
	维凯
	公司评定
	1
	Y30140141
	王凤蕊

	
	
	2
	Y30140254
	付幼心

	
	
	3
	Y30141007
	项宁

	泰坦探索
	公司评定
	1
	010130134
	曹玥

	
	
	2
	010140004
	杜中林

	
	
	3
	010140012
	郝伟举

	
	
	4
	020130013
	余刘柱

	
	
	5
	Y10150155
	张维伟

	阿科玛
	公司评定
	1
	020130053
	樊菲


